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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28        证券简称：永泰运           公告编号：2023-020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在公司六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董事傅佳琦

先生、杨华军先生、王晓萍女士、陈吕军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了会议。会议

通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已于 2023 年 3 月 14 日向各位董事发

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永夫先

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会主席及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鸿胜物流、鸿胜科技、新鸿胜化工破产重整的

议案》 

公司参与本次破产重整事项，有助于快速抢占行业稀缺危化资质，提升公司

综合竞争力；同时，依托有利政策和优越地理区位，充分发挥标的资源的经济价

值，增强客户粘性，抢占优质客户资源；有利于公司完善整体战略布局，进一步

整合内外部资源，实现各个业务板块的协同发展，提升公司全链条化工物流供应

链服务能力，符合公司长远战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拟参与鸿胜物流、鸿胜科技、新鸿胜化工破产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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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同意使用募资资金 11,219.87 万元（含利息，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募集资

金专户余额为准）向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永泰化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

港永泰”）进行增资，用于实施“化工物流装备购置项目”，增资完成后公司仍将

持有香港永泰 100%股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了无

异议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3）、《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香港永泰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对募投项目“化工物流装备购

置项目”的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

本次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等相关的一切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 2023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合计不超过 13.2 亿元人

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并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主体之间（公司

对全资子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

币 6 亿元的担保额度。上述事项是为了满足企业发展的正常经营需要，且履行了

合法程序，同时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经营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公司能够及时掌握

全资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状况，并对其银行授信额度拥有决策权，能有效控制担保

风险，上述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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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陈永夫先生及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

信额度、担保额度及有效期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一切与授信有关的

合同、协议等文件。同时，公司管理层将根据实际情况，在不超过预计额度内，

统筹安排授信及担保的机构、方式与金额。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 2023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24）、《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的议案》 

同意在经营范围中增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集装箱销

售；集装箱维修；集装箱租赁服务”相关表述（具体经营范围变更内容最终以工

商登记机关核准的结果为准）；并根据上述经营范围变更情况，对《公司章程》

中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证券投资部办理工商变更

和备案登记等事宜。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5）、《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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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26）。 

三、备查文件 

1、《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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